附件一：
靖边县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范围一览表

	类  别
	内     容

	

宏观政策
法规类

	1.中共靖边县委建议由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2.县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议案办理情况，县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县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3.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4.根据法律规定，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须提请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5.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事项；
6.本县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情况；
7.县人大常委会决定需要调研的重大事项。

	


财政预算和
重点项目类

	1.县本级财政决算，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县政府年度内新增、变更项目计划及其他支出情况；
3.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4.国有土地及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项目，行政事业机关国有资产处置、出让和变更情况；
5.县政府年度举债项目、债务融资计划及执行情况；
6.政府采用PPP形式进行投融资建设项目及其实施办法和采用政府基金建设项目及其实施办法。

	
计划和规划类




计划和规划类

	1.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五年规划、中期评估、部分变更及执行情况；
2.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区域性详规和重要专项规划的编制、调整及执行情况；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建设规划、重大变更及执行情况；
4.环境资源保护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5.县级和县级以上重点风景名胜区、历史文物古迹和自
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的保护开发规划及执行情况。

	
人事类

	1.重要人才招聘计划和方案;
2.根据法律规定，须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其他有关人事事项。

	其他类
	1.批准缔结或者撤销友好城市关系、确定全县性节日、确定县城标志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
2.撤销县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3.撤销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4.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刑事审判、逮捕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申请的许可；
5.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而报请县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问题；
6.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及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
7.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情况；
8.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办理县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
9.县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公民控告、申诉和社会反映强烈的行政、司法重大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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